
內
政
部
的
工
作
，
包
括
非
常
廣
泛
，
諸
如
•• 

民
政
、

戶
政
、
地
政
、
役
政
、
會
政
、
社
會
、
勞
工
、
營
建
、
人

口
政
策
、
著
作
權
審
定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社
區
發
展
等
等
，

但
內
政
工
作
具
有
一
項
共
同
的
特
性
，
那
就
是
不
但
每
一

項
工
作
，
和
民
眾
的
生
活
及
權
益
，
關
係
密
切
，
而
且
與

社
會
大
眾
的
福
利
及
進
步
，
息
息
相
關
，
所
以
，
內
政
部

的
任
何
，
一
項
指
施
決
定
，
可
以
說
都
對
民
眾
有
直
接
的
影

響
，
因
此
我
們
所
作
的
決
定
是
不
是
正
確
，
所
為
的
措
施

﹒
是
不
是
適
當
，
但
顯
得
非
常
的
軍
耍
。

五
項
中
心
工
作
效
果
良
好

內
政
部
今
年
的
中
心
工
作
，
有
五
項
，
就
是
質
施
平

的P
地
權
，
辦
好
五
種
選
舉
、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、
興
建
國
民

住
宅
、
確
保
社
會
治
安
，
由
於
全
國
民
眾
的
合
作
、
各
級

6 

內
政
工
作
同
仁
的
努
力
，
以
及
省
市
各
機
關
的
重
視
及
支

持
，
可
以
說
這
五
項
工
作
執
行
中
的
情
形
，
都
相
當
的
順

利
及
良
好
。

一
年
來
木
部
對
加
強
使
民
的
工
作
，
特
別
軍
視
，
我

確
認•• 

使
民
投
非
政
府
對
民
眾
的
優
惑
而
是
政
府
應
該
做

的
事
。
內
政
業
務
，
主
要
的
就
是
在
為
全
閻
民
眾
提
供
方

便
良
好
的
服
務
，
仇
是
要
為
地
芳
各
級
行
政
機
關
，
提
供

適
當
布
力
的
服
務
。

過
去
差
不
多
有
廿
年
的
時
間
，
技
都
是
在
地
芳
工
作

的
，
所
以
管
經
深
切
的
體
受
到
民
眾
所
要
求
於
政
府
的
，

可
以
說
非
常
簡
單
，
不
過
是
給
子
服
務
而
曰
，
而
進
一
步

要
求
於
政
府
的
服
務
品
質
，
也
只
是
只
要
乾
掙
和
個
便
快

捷
就
行
了
|

遠
也
就
是
吼
叫
們
行
政
人
民
所
常
常
說
到
的

，
要
提
供
有
放
率
的
使
民
服
務
。



去
年
說
牽
制
到
內
政
部
服
務
以
後
，
骨
首
先
對
與
民

樂
生
活
及
秘
益
，
有
故
密
切
關
係
的
戶
脹
、
地
政
、
營
組

等
三
芳
茵
的
法
令
兢
章
，
以
及
作
樂
觀
附
加
以
服
解
分
析

，
因
而
混
混
到•• 

雖
然
在
理
論
上
，
飽
的
抄
面
面
俱
到
，
在

作
法
上
也
能
做
四
平
八
穩
，
但
們
也
未
能
深
切
把
扭
住
最
直

耍
的
一
熙
，
那
就
是
•• 

在
敢
擅
自
制
鈕
，
社
會
進
步
的
悄
況

下
，
民
泳
世
際
的
愉
強
到
底
是
什
，
M
m
?
地
芳
政
府
在
執
行

使
民
工
作
上
的
世
際
困
難
在
綁
到
?
泌
缺
乏
共
有
深
雌
性

的
體
諒
。

而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大
家
泌
受
器
一
脆
不
正
常
說
紋
的

影
響
，
那
就
是
:
凡
赴
沙
及
到
叮
以
班
禪
管
理
拙
的
泓
悄

，
大
家
有
興
趣
，
並
且
引
經
峰
山
們
的
去
學
;
而
對
於
抄
及

到
要
封
封
住
的
那
惰
，
大
家
不
叫
按
計
較
推
餓
但
此
，
而

且
找
法
扭
，
翻
例
子
去
措
。

還
兩
種
情
形
，
可
以
說
都
是
叫
臘
使
民
服
務
主
作
根

本
上
的
缺
失
，
也
枷
成
防
科
行
政
欽
掉
的
主
要
因
素
。

加
強
使
民
工
作
列
為
當
前
六
事

因
此
，
放
把
加
強
使
民
工
作
，
列
為
本
部
當
前
的
大

事
，
並
決
定
三
項
原
則
，
同
時
促
進
。
這
三
項
原
則
，
同

時
策
進
。

還
三
項
原
則
是
﹒
.

一
、
從
建
立
新
的
觀
念
開
始
;

二
、
從
革
新
內
政
法
規
起
步
;

三
、
、從
注
章
小
處
若
手
進
行
;

現
在
，
先
就
組
立
新
的
工
作
觀
念
方
面
的
情
形
，
加

以
說
明
，

叫
凡
是
斜
地
方
民
從
有
側
的
惑
，
不
要
再
以
「
想
當

然
耳
」
的
山
恍
如
法
，
去
作
決
定
，
下
指
示
，
規
定
民
徐

如
何
去
作
，
而
製
注
誼
間
解
地
芳
的
質
陳
情
況
，
抱
贊
「

紋
們
迪
機
作
，
對
民
樣
的
仔
跑
到
底
在
那
真
」
的
觀
念
，

去
擬
創
工
作
，
解
決
問
題
。
口
本
郡
的
主
要
作
為
之
}
'

是
為
地
芳
政
府
解
決
問
陋
的
，
為
全
國
民
樣
增
進
制
益
的

，
而
不
是
增
加
問
題
的
，
加
報
航
憫
的
。

的W租
擬
訂
辦
法
兢
足
之
時
，
顧
慮
本
身
未
東
作
樂
的

芳
健
，
固
然
盤
問
仗
，
闖
路
民
眾
的
討
便
，
更
為
重
要
。
而

且
與
法
認
訓
如
何
以
叫
民
姆
拉
成
過
取
自
律
的
習
性
，
尤

其
不
-
m以
為
寸
防
此
可
他
按
住
的
少
數
悶
悶
，
而
先
來
束
縛

夫
今
蝕
的
人
民
。

使
民
目
標
循
清
三
條
縫
徑

很
擴
迪
拉
觀
念
，
科
決
定
寸
兩
個
個
民
的
白
棋•• 

L

減
少
民
攏
到
機
關
辦
波
的
次
數
。

主
制
位
民
攏
在
機
關
作
留
的
時
間
。

同
時
，
並
決
定
俯
對
一
一
一
條
站
毯
，
向
遣
一
兩
個
目
標
進

行
，
就
是•• 

L

從
股
收
新
郎
念
新
知
論
中
，
來
刷
新
工
作

方
法
，
提
高
辦
專
放
車
;

么
從
簡
化
法
令
規
章
、
手
艘
中
，
來
解
除
自

設
束
縛
，
迅
捷
工
作
流
程
;

正
從
使
用
科
學
的
器
材
中
，
來
減
少
損
克
傳

統
設
施
的
浪
費
，
保
持
作
業
公
平
正
確
;

關
於
革
新
內
政
法
規
方
面
的
情
形
。

除
7
有
正
睹
的
服
務
觀
念
以
外
，
作
好
使
民
工
作
，
在
基

本
上
還
牽
涉
到
兩
個
問
題
，
一
是
法
令
手
緻
的
筒
化
問
題 ，

一
是
執
行
脂
民
的
良
叫
你
問
題
，
法
令
手
敝
國
站
不
是
偽
鈔

簡
化
，
對
任
當
然
主
單
在
中
央
，
執
行
曲
隘
的
睡
不
能
妙

良
好
，
主
要
的
故
任
則
在
地
方
，
迪
是
非
常
開
闊
的
本

質
。

對
於
法
輝
的
制
釘
，
脫
袋
就
曾
三
冉
說
過•• 

「
前
定

法
令
兢
傘
，
一
定
要
使
人
人
珀
得
恤
，
作
得
到
，
辦
的
人

容
易
，
申
闊
的
人
一
目
服
你
，
也
就
是
強
泊
起
來
個
蟬
，

作
起
來
芳
健
，
而
且
合
情
合
理
」
。

全
茵
草
與
內
政
法
規

院
長
放
近
泄
近
吏
指
示•• 

「
政
府
削
前
法
說
-
Z目
的

，
是
「
與
科
」
，
法
揖
條
艾
昭
怕
別
定
如
何
做
好
工
作
，
但

傳
統
上
參
贊
限
於
「
防
僻
」
'
血
肉
作
過
多
的
「
約
束
與

限
制
」
，
以
致
如
血
泊
湖
的
故
益
，
此
一
基
本
觀
念
，
今

後
劉
研
究
改
正
」
。

揭
去
一
年
中
，
木
，
刮
起
分
作
四
個
方
函
，
同
時
進
行

內
政
法
銳
的
革
新
工
作
的
﹒
-

L

蒐
終
革
措
恕
見•• 

本
部
會
輝
在
上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
，
訂
定
「
仲
的
將
單
位
執
行
內
政
法
說
，
所
扭
過
之
對
眼
目
離

問
閣
制
益
表
」
一
種
，
卦
送
省
市
政
府
及
歡
會
，
縣
市
政

府
及
敵
舍
，
興
，
叫
劉
市
區
公
所
及
省
市
各
級
漁
食
，
此
間
會

及
本
部
各
樂
務
主
管
單
位
，
共
對
七
百
四
十
六
個
單
位
，

前
其
就
說
行
的
四
百
四
十
六
種
內
政
法
說
，
(
其
中
法
律

九
十
九
趟
，
說
半
三
百
四
十
七
種
)
，
提
出
修
正
話
見
等

資
料
，
我
們
調
益
表
中
，
對
目
前
法
組
列
啦
?
八
項
困
難

因
索
是
﹒
﹒ω
內
容
不
做
完
備
渚
﹒'
ω
程
序
大
無
手
抽
控
雜

者
;
ω
規
定
不
合
質
際
省
;
ω
名
稱
、
用
語
、
定
識
與
質

際
情
形
不
符
者
﹒
'
助
其
煩
定
依
目
前
情
形
無
法
執
行
者
﹒
. 7 



的
子
法
未
配
合
母
法
修
正
者
﹒
'
的
地
芳
單
行
法
規
與
中
央

法
規
紅
燭
者
;
的
其
他
。
在
發
出
的
七
百
六
卡
四
份
調
查

表
中
，

一

本
部
在
限
期
內
共
收
罔
四
百
廿
份
，
其
中
基
北
市

的
區
公
所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三
﹒
七
五
份
寄
悶
，
省
市
及
縣

市
政
府
寄
問
的
平
均
也
達
百
分
之
八
一
﹒
八
一
，
只
是
各

級
議
會
，
除
寸
臺
灣
省
議
會
、
蓋
南
市
議
會
、
畫
北
及
屏

東
縣
議
會
等
四
個
單
位
，
寄
同
以
外
，
其
餘
的
都
沒
有
問

答
。

在
寄
的
調
查
表
中
，
以
省
市
及
縣
市
政
府
，
表
示
意

見
者
為
最
高
，
達
百
分
之
八
八
﹒
八
八
，
次
為
各
級
度
會

，
達
百
分
之
五
二
﹒
二
九
，
最
低
的
，
則
為
各
級
鄉
鎮
市

區
公
所
，
只
有
百
分
之
二
了
五
九
。

在
九
十
九
種
法
律
類
的
內
政
法
規
中
，
引
蛇
出
立
兒
，

認
為
有
問
題
存
在
的
，
計
有
卅
六
種
，
在
三
百
凹
十
七
種

姐
章
中
，
則
有
八
十
種
被
提
出
意
見
，

建
立
以
與
利
為
主
的
法
規

以
法
規
的
到
別
來
分
析
，
對
地
政
額
法
規
的
意
見
最

多
，
達
百
分
之
七
十
一
了
次
為
戶
政
頭
，
達
百
分
之
間
十

八
，
再
次
為
營
建
頓
，
達
百
分
之
卅
二
。

本
部
已
將
這
項
調
查
，
加
以
詳
祿
的
統
計
分
析
，
我

們
非
常
珍
視
這
項
調
查
，
同
時
也
願
藉
此
機
會
向
提
出
寶

貴
意
見
的
單
位
，
表
示
謝
意
。

之
重
財
緊
急
個
集
檢
討
﹒
﹒
還
是
為7
適
應
迫
切
的
需

要
，
我
們
已
經
作
的
，
多
偏
重
在
地
政
、
戶
政
營
建
等
三

斗
力
函
，
以
最
需
煚
創
行
解
決
的
問
題
傌
主
。

。
比
分
頭
集
編
內
政
法
規
﹒
.
為
7
便
於
各
級
工
作
人
民

的
執
行
，
更
為
7
便
於
民
眾
的
明
暸
及
申
辦
事
情
的
方
便

，
自
今
年
元
月
起
，
本
部
將
現
行
內
政
法
規
，
統
一
分
類

槳
綿
，
最
重
要
的
，
是
要
將
本
部
所
有
的
法
令
解
釋
也
收

集
進
去
，
不
僅
讓
辦
事
人
員
作
為
辦
事
的
公
開
依
撮
，
也

一
誼
民
眾
能
移
全
部
都
知
道
，
以
避
免
同
類
事
情
有
不
同
的

處
理
方
式
和
標
準
，
因
為
執
行
法
令
只
有
一
個
標
準
，
合

比
標
揮
則
行
，
不
合
此
標
準
則
不
行
，
絕
無
特
殊
。
這
項

法
規
彙
緝
的
工
作
，
預
定
到
明
年
全
部
完
成
，
目
前
除
寸

警
政
額
已
經
出
版
，
社
會
頡
及
地
政
類
已
經
在
印
刷
中
之

外
，
現
正
著
手
編
印
的
，
有
戶
政
、
勞
工
、
營
建
等
三
類

，
預
計
可
以
在
今
年
年
底
完
成
，
其
餘
民
政
、
役
政
、
組

織
等
三
瓶
，
則
在
明
年
全
部
辦
好
。

A
U執
行
革
新
內
政
法
規
方
集
﹒
﹒
還
是
本
部
全
面
快
進

行
內
政
法
規
革
新
的
作
法
，
其
目
的
在
以
進
步
的
觀
念
，

為
民
服
務
的
立
場
，
以
及
耍
把
工
作
作
好
的
前
提
下
，
建

立
以
與
利
為
主
旨
的
內
政
法
規
。

第
一
期
則
先
以
地
政
、
戶
政
、
營
建
等
三
穎
一
內
政
法

規
的
革
新
為
目
標
，
每
一
類
我
們
預
期
以
三
個
月
的
時
間

審
查
檢
討
，
我
在
前
邊
報
告
調
查
所
得
的
基
層
意
見
，
當

為
我
們
審
查
的
重
要
參
考
。

我
們
將
堅
決
把
握
以
下
的
重
點

•• 

來
執
行
這
個
方

案
。

什
保
障
民
眾
權
益
，
不
僅
消
恆
的
不
侵
存
民
眾
權
益

更
要
積
叫
做
的
增
進
民
眾
權
益
。

ω
建
立
良
好
的
工
作
制
度
，
制
造
高
度
的
工
作
技
衍

，
提
高
工
作
效
能
。

卅
日
尊
重
政
府
首
長
的
權
宜
，
賦
于
最
後
裁
決
的
權
力

岫
擻
犬
政
府
服
務
功
能
。

。
玖
府
瞎
傲
的
事
，
由
政
府
主
動
去
做
。

ω
民
眾
不
易
做
的
事
，
由
政
府
去
做
。

ω
非
必
須
要
民
眾
做
的
事
，
不
要
民
眾
去
傲
。

的
筒
明
快
速
。

ω
憑
一
份
申
請
霄
，
即
可
申
請
政
府
辦
事
，
非
有

必
要
，
不
舟
附
衰
，
用
附
表
要
以
一
種
附
表
為

限
，
附
表
耍
簡
單
明
白
。

ω
一
次
申
請
，
可
解
決
一
事
。

仙
一
件
事
，
祇
須
向
一
個
機
關
申
詣
，
辦
理
一
種

手
綴
，
經
過
一
個
程
序
。

ω
一
件
事
涉
及
二
個
以
上
機
關
的
，
由
主
辦
棍
關

與
其
他
機
關
配
合
。

叫
一
次
申
請
，
一
次
辦
好
。

ω
每
一
件
事
都
要
定
明
處
理
限
期
，
迅
速
快
搓
，

節
省
人
民
辦
事
的
時
間
。

的
簡
化
行
政
管
制
。

ω
減
少
俯
查
、
俯
瓷
、
核
定
、
核
准
的
範
困
。

ω
能
授
權
下
級
政
府
辦
理
的
事
，
授
棋
下
級
政
府

辦
理
。

叫
下
級
政
府
能
自
行
處
理
的
事
，
放
手
由
下
級
處

理
。

叫
沒
有
叩
門
日
制
限
制
必
要
的
事
，
不
必
加
以
管
制
限

制
，
沒
有
法
律
管
制
限
制
的
卒
，
不
以
行
政
命

令
管
制
限
制
。

ω
廢
除
不
必
要
的
調
查
、
被
核
、
保
證
、
證
明
、

切
結
等
手
艙
。

審
查
的
結
果
，
在
本
部
職
權
飽
問
以
內
，
可
以
改
善

的
，
我
們
當
本
於
職
權
，
立
即
執
行
，
被
及
重
大
政
策
或

其
他
權
賀
卡
刀
兩
者
，
自
要
的
…
若
法
定
的
程
序
去
辦
理
。

8 



從
小
處
蒼
手
加
強
使
民
措
施

我
來
自
地
方
，
深
知
很
多
事
情
在
中
央
的
作
業
人
員

君
來
，
是
很
小
的
事
情
，
但
在
地
方
君
來
，
都
是
很
大
的

問
題
，
比
如
一
個
鄉
鎮
良
會
理
事
，
甚
至
會
員
資
格
的
認

定
，
在
本
部
的
社
會
司
來
說
，
還
是
很
平
常
的
事
，
但
是

，
在
發
生
這
一
個
問
題
的
鄉
鎮
來
說
，
就
不
是
那
樣
的
簡

單
寸
，
還
可
能
引
起
一
個
地
方
的
激
烈
爭
論
，
更
甚
至
可

能
影
響
到
一
個
曲
誼
會
的
安
定
;
文
比
如
已
被
海
水
倒
灌
的

海
邊
農
田
，
早
已
經
成
7
漁
墟
，
而
在
區
域
計
剖
法
質
施

以
後
，
列
為
農
業
區
，
如
若
民
眾
繼
續
養
魚
，
便
是
違
法

，
而
事
實
上
時
民
眾
把
早
已
經
變
成
的
漁
站
，
改
種
農
作

物
，
是
絕
對
辦
不
到
的
，
有
些
官
員
說
，
還
是
法
令
規
定

，
民
眾
可
以
到
別
的
地
方
搬
泥
土
來
改
良
漁
蝠
，
但
不
能

變
更
規
定
，
這
樣
作
民
眾
當
然
是
很
痛
苦
的
，
文
比
如
南

投
縣
的
一
位
鎮
民
代
表
寫
信
告
訴
我
，
受
委
託
辦
理
「
印

鑑
證
明
」
書
時
，
膝
7
有
委
託
書
外
，
一
定
還
要
委
託
人

的
身
份
置
，
這
太
不
合
理
，
因
為
，
正
因
為
委
託
人
外
出

謀
生
，
才
託
人
辦
理
，
否
則
，
自
己
如
芳
在
家
，
用
不
著

託
人
代
辮
，
而
法
令
文
規
定
外
出
要
隨
身
挽
帶
身
份
證
，

當
事
人
外
出
謀
生
，
怎
麼
能
將
自
己
的
身
份
證
再
交
給
代

辦
人
呢
?
但
是
，
這
種
情
形
雖
屬
事
宜
，
那
是
法
令
規
定

的
，
不
能
更
改
。
文
比
如
省
建
設
臨
凹
度
向
本
部
函
請
，

將
縣
市
鄉
鎮
住
宅
區
的
市
場
建
蔽
卒
，
比
照
商
業
區
的
建

蔽
率
計
算
，
以
及
另
外
請
求
市
場
二
樓
以
色
的
用
途
，
可

以
擴
大
到
為
住
宅
使
用
，
但
還
在
法
令
規
定
，
都
是
不
可

以
的
，
諸
如
以
上
這
些
問
題
，
還
有
很
多
，
君
起
來
問
題

都
很
小
，
但
放
深
知
還
必
一
問
題
所
給
予
民
眾
和
地
方
政
府

印
腔
力
及
困
擾
，
是
很
不
輕
的
，
因
此
遇
到
這
種
問
題
，

我
除
7
以
接
近
民
眾
，
瞭
解
地
方
，
與
同
仁
互
勉
外
，
再

加
檢
討
及
研
究
以
後
，
都
已
經
分
別
加
以
解
決
，
.
有
的
是

技
懼
地
方
處
理
，
有
的
是
直
接
處
理
，
這
種
情
形
，
使
我

有
一
個
深
切
的
體
受
，
那
便
是
我
們
為
國
致
命
為
民
服
務

的
行
政
人
員
，
能
以
坦
蕩
嚴
肅
的
心
情
，
來
奉
行
法
令
，

與
能
M
V以
道
德
的
勇
氣
來
負
起
責
任
，
是
同
等
的
重
要
。

我
相
信
所
有
從
政
的
主
管
負
責
同
志
，
每
天
都
會
收

到
映
情
書
或
訴
說
困
難
及
提
供
革
新
意
見
的
民
眾
來
信
，

有
比
一
一
可
能
是
油
印
的
到
處
寄
議
，
而
且
，
他
提
出
的
問
題

，
沒
有
與
法
令
相
合
的
，
因
為
，
依
法
辦
過
了
的
干
部
，
他

們
不
會
敵
情
不
會
投
訴
，
但
遺
比
一
一
一
不
合
法
，
可
能
是
法
令

不
合
時
宜
，
也
可
能
是
主
辦
人
的
君
法
不
能
令
他
們
心
服

，
所
以
我
認
為
，
還
些
來
信
，
不
是
全
部
都
沒
有
道
理
的

，
但
對
於
匿
名
的
儉
學
或
人
身
攻
擊
的
函
件
，
向
來
不
予

重
視
，
然
而
對
於
述
說
困
難
的
來
信
，
尤
其
是
與
本
部
職

掌
有
關
的
，
一
定
要
查
明
白
，
最
近
，
我
就
收
到
很
多
提

供
戶
政
革
新
意
見
的
來
信
，
非
常
有
價
值
，
這
克
分
說
明

民
眾
對
政
府
革
新
的
支
持
和
信
心
，
實
在
是
非
常
使
人
感

動
的
。

勇
于
負
責
一
案
一
案
求
改
進

本
部
全
體
同
仁
，
一
年
來
說
以
堅
守
法
令
，
勇
於
負

責
，
自
小
處
著
手
的
精
神
，
協
調
、
會
商
、
檢
討
，
一
案

一
血
染
的
﹒
去
求
改
進
，
憑
著
不
怕
作
的
小
，
就
怕
作
得
少
的

信
心
，
作
不
停
的
努
力
。

綜
括
起
來
，
在
地
政
方
面
，
已
作
的
有
•• 

L

訂
頌
「
土
地
登
記
權
利
人
印
鑑
設
置
暫
行
規
定
」

，
使
民
眾
不
要
因
為
辦
土
地
挑
刺
登
記
，
在
去
地

故
本
務
所
立
前
，
先
奔
波
及
等
符
在
鄉
公
所
，
請

假
印
鍛
誼
明
。
同
時
，
故
們
仍
在
總
能
研
究
，
鹿

仕
印
錯
證
明
的
可
行
性
﹒
'

?
心
訂
頒
「
土
地
笠
記
名
義
人
心
扯
扯
間
更
登
記
簡
化
要

熙
」
;

&
訂
頒
「
牽
閃
光
從
初
期
，
說
以
死
者
名
義
申
辦
土

地
笠
記
處
理
要
照
」
;

4

訂
頓
「
土
地
登
記
案
件
服
間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;

&
擬
訂
完
成
「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管
理
辦
法
」
;

p
a簡
化
不
必
要
的
土
地
買
賣
登
記
保
證
手
蝦
。

本
部
對
這
個
問
題
，
非
常
重
規
，
最
近
經
過
一
次
多

方
面
的
檢
討
，
已
經
決
定
先
行
簡
化
四
兩
個
土
地
登
記
的
保

證
手
續
，
就
是
原
來
需
要
找
保
證
人
的
，
不
要
找
保
，
由

當
事
人
自
弓
保
證
就
可
以
7
。

這
四
種
登
記
是•• 

一
、
單
獨
申
請
土
地
登
記
需
要
找
別
人
作
保
。

二
、
土
地
登
記
原
因
文
件
或
土
地
權
利
書
狀
不
能
提

出
而
需
要
找
別
人
作
保
。

三
、
土
地
建
物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，
而
不
能
提
出

必
要
文
件
，
原
來
規
定
應
由
鄉
鎮
村
里
長
等
，

為
當
事
人
出
兵
之
保
證
書
。

四
、
土
地
所
有
權
狀
及
土
地
他
項
權
利
證
明
書
因
滅

失
請
求
補
給
，
需
要
找
別
人
作
保
。

我
們
知
道
，
還
必
一
保
證
手
繭
，
讀
起
來
，
是
相
當
有

道
理
的
，
但
實
際
檢
討
起
來
，
並
沒
有
多
大
意
義
，
但
是

，
辦
理
違
心
廿
一
保
證
害
的
手
續
，
往
往
給
民
眾
帶
來
十
分
的

困
擾
，
比
如
有
些
保
誼
書
是
要
村
里
長
出
的
，
但
民
眾
辦

9 



起
來
，
就
感
覺
很
困
難
，
因
為
現
在
住
民
流
動
性
大
，
不

像
過
去
農
村
中
，
當
村
里
長
的
幾
乎
認
識
甚
或
瞭
解
村
里

中
的
每
一
個
人
，
現
在
要
村
里
長
作
牽
涉
到
財
產
的
保
，

他
對
你
不
但
不
瞭
解
，
甚
或
根
本
不
認
識
，
他
們
當
然
有

顧
慮
，
因
此
，
便
發
生
7
要
想
找
村
里
長
出
保
證
書
，
必

須
要
先
故
村
里
長
的
熟
人
，
先
為
村
里
長
立
下
一
個
作
明

保
的
暗
侏
，
像
這
種
充
分
顯
一
趴
著
「
防
弊
性
」
的
規
定
，

不
但
否
定
7
應
辦
手
續
中
主
要
文
件
的
價
值
，
其
本
身
尤

其
缺
少
意
義
，
但
卸
為
民
眾
帶
來
很
多
麻
煩
和
困
麗
，
實

際
上
說
起
來
，
土
地
不
是
家
禽
金
鈔
，
被
詐
騙
轉
讓
，
馬

上
有
如
影
無
臨
的
危
險
，
如
若
在
起
訴
訟
，
便
很
麻
煩
1

事
質
上
一
張
土
地
所
有
權
狀
的
產
生
，
已
經
經
過
了
層
層

手
續
，
而
為
了
分
割
買
賣
，
再
附
帶
很
多
只
有
專
辦
人
員

才
弄
得
明
白
的
手
棋
，
民
眾
怎
會
感
到
方
便
而
不
痛
苦
呢

?
因
為
社
會
越
繁
榮
，
人
口
越
增
加
，
尤
其
是
都
市
中
的

土
地
的
變
動
性
，
就
會
越
大
，
轉
手
及
分
割
的
機
會
也
越

多
，
我
認
為
，
假
若
我
們
的
管
理
辦
法
和
觀
念
再
不
檢
討

改
進
簡
化
，
那
麼
相
信
各
地
地
政
事
務
所
的
人
員
提
貨
再

增
加
，
辦
公
處
所
，
尤
其
梢
笑
倉
庫
存
放
充
，
也
永
泣
會

感
到
有
不
足
適
應
的
情
況

b

其
次
在
戶
政
方
面
，
所
作
的
改
進
措
施
有
•• 

L

訂
頒
「
簡
化
戶
政
規
贊
質
施
要
熙
」
'
民
眾
不
必

再
因
緻
納
戶
政
規
對
久
等
，
而
辦
事
人
民
也
免
去

臨
時
寫
收
攘
的
工
作
負
擔
。

么
簡
化
行
職
業
及
教
育
程
度
登
記
程
序
，
民
眾
減
少

奔
跤
，
-
戶
政
事
務
所
減
輕
擁
擠
，
作
業
也
方
便
。

1

減
少
戶
籍
勝
本
數
量
，
最
近
即
可
奉
核
定
實
施
，

但
屬
於
本
部
職
權
的
比
如
辦
理
出
入
境
證
手
軾
的

多
種
戶
籍
給
本
，
已
由
本
部
先
行
公
佈
決
定
兔

用
。

也
將
原
由
戶
政
事
務
所
主
任
該
定
的
廿
五
個
工
作
項

目
，
授
權
承
辦
人
決
定
，
以
加
速
工
作
流
程
。

a

計
剖
質
施
遷
徙
一
地
申
報
辦
法
，
正
由
本
部
會
同

-
令
有
關
方
面
，
澈
底
審
慎
研
究
中
。

在
營
建
工
作
方
面
，
我
們
已
經
採
取
的
革
新
措
施
，

則
有•• 

L

廢
川
江
「
特
種
建
斃
物
申
請
許
可
起
一
面
建
築
辦
法
」

，
就
是
卅
五
尺
以
上
的
.
建
築
不
必
再
報
到
本
部
來

，
授
權
給
省
、
市
政
府
核
辦
;

么
訂
頒
「
質
施
區
域
計
割
地
區
建
築
管
理
辦
法
」
;

&
修
正
「
建
築
師
及
營
造
業
人
員
申
請
出
國
辦
法
」

。
廢
除
不
必
要
的
煩
瑣
視
定
，
同
時
，
並
增
訂
包

工
業
負
責
人
出
國
考
察
辦
法
﹒
'

A
U放
寬
臨
轄
市
及
省
轄
市
住
宅
區
可
以
興
建
祖
光
旅

社
，

民
山
修
正
「
都
市
計
劉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臨
時
建
欒
使

用
辦
法
」
，
以
增
進
土
地
所
有
人
之
權
益
。

a

訂
頒
「
都
市
計
剖
分
區
發
展
優
先
次
序
劃
定
原
則

」
及
「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分
期
分
區
閉
關
計
劃
及

處
理
方
案
」
;

門
，L

提
高
都
市
計
劃
笑
件
審
議
放
卒
，
我
們
知
道
，
都

市
計
剖
對
於
地
方
發
展
，
民
眾
權
益
有
密
切
關
係

'
案
件
一
經
提
出
便
應
該
迅
速
決
定
，
所
以
，
本

部
決
定
增
加
都
市
計
劃
委
員
會
定
期
會
議
，
開
會

次
擻
，
來
朝
若
有
案
件
即
處
理
的
境
地
努
力
;

口
&
訂
頓
「
都
市
計
剖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立
體
多
目
標

使
用
方
案
」
，
發
揮
土
地
使
用
價
值
，
並
進
而
減

輕
地
方
政
府
財
政
上
，
立
負
措
﹒
'

Q
U核
准
涉
及
私
權
糾
紛
，
立
建
築
物
先
行
接
水
接
電
，

以
減
少
民
眾
之
損
失
，
以
及
整
個
資
材
立
浪
費
，

和
疏
滅
今
後
建
築
商
與
委
建
人
間
之
問
題
。

其
他
，
為
照
顧
勞
工
'
，
本
部
已
提
先
將
勞
保
條
例
修

正
案
完
成
，
已
送
請
立
法
脫
審
議
中
，
同
時
，
為
7
照
顧

貧
苦
征
燭
，
也
特
別
修
訂
「
聖
灣
地
區
貧
困
征
屬
就
醫
減

免
質
及
補
助
辦
法
」
。

無
官
不
是
公
僕
無
宮
不
是
民

最
後
;
我
表
示
一
點
…
個
人
在
工
作
中
的
感
想
:
政
們

加
強
使
民
工
作
，
可
以
說
是
為
因
為
民
，
但
我
認
為
也
可

以
說
是
為
7
我
們
自
己
，
這
話
怎
麼
說
呢
?
我
覺
得
今
天

的
政
府
會
員
、
民
意
代
表
、
黨
工
同
志
，
除
寸
民
意
代
表

以
外
，
不
論
公
務
員
和
黨
工
同
志
，
都
有
服
務
年
齡
的
限

制
，
假
若
狡
們
作
甘
僚
，
不
重
視
使
民
工
作
，
只
想
管
理

別
人
，
最
多
也
只
能
管
到
故
們
滿
六
十
五
歲
的
時
候
，
人

生
七
十
才
開
始
，
我
們
六
十
五
歲
退
休
7

，
使
一
定
還
有

一
段
很
長
的
時
間
受
別
人
來
管
，
因
為
這
種
管
的
辦
法
和

風
氣
，
是
我
們
留
下
來
的
，
我
們
當
官
時
，
不
會
感
到
不

使
民
的
痛
苦
，
但
本
質
上
放
們
不
可
能
當
官
一
輩
子
，
假

如
我
們
現
在
不
改
進
、
不
使
民
，
自
己
終
有
一
天
也
有
吃

苦
的
時
候
，
作
好
使
民
工
作
，
對
國
家
社
會
民
眾
有
貢
獻

，
就
是
對
我
們
自
己
，
也
有
自
己
種
樹
自
己
乘
涼
，
自
己

終
會
享
受
到
自
己
今
天
辛
勞
的
成
果
，
每
當
想
到
遺
個
情

形
，
便
能
更
深
一
層
的
體
受
到

•• 

無
它
不
是
公
僕
和
無
官

不
是
民
，
這
兩
句
話
的
崇
高
意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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